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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

國調

0004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.國防部依「從事及參與國防安全事務人員安全調查執行要點」要求單位接獲人事命令 15 日

內，儘速移轉安全調查資料，單位內重點人員調職，亦先行聯絡接續輔考單位。  

2.針對個案缺失，該部已蒐（彙）整「安全調查定期紀錄」、「人員安全考核分析表」、「保證

書」、「加強關懷輔導名冊」、「約談記錄表」、「家屬連繫表」、「軍紀安全狀況報告書」 、「自白

書 」、「個案輔導名冊」、「診斷瞪明書」、「個案輔導見函覆表」等相關資料，併安全調查資料

存管。  

 

  

國防及情報委員會 106.03.23

第 5 屆第 32 次會議決議 : 結

案存查。 

 


